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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要點 
（學 047） 

民國 91 年 05 月 21 日學生自治團體籌備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05 月 30 日學生自治團體選舉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93 年 03 月 24 日學生議會第 2 次常會審議 

民國 96 年 01 月 04 日學生議會第 2 次常會審議 

民國 96 年 01 月 09 日 9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改為科大) 

民國 100 年 02 月 22 日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19 日學生議會第 2 次常會決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01 月 15 日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5 年 04 月 27 日學生議會第 3 次常會決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05 月 02 日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5 年 05 月 18 日學生議會第 4 次常會決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05 月 23 日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13 年 03 月 28 日學生議會第 2 次常會決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04 月 09 日學生事務處工作會議核備通過 

壹、總  則 

一、本法依據景文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訂定。 

二、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之選舉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為之。 

貳、選舉機關 

三、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員之選舉事務，由學生會秘書部籌組獨立之選舉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 

四、選委會置選務委員七名，提請學生議會同意任命之。選委會主任委員由學生會秘書部長 

擔任，若因故無法擔任，由委員互推之。 

選委會之決議採合議制；選委會之主任委員負責會議之召集與主持，及該會經費之報核。 

五、選委會掌理職權如下： 

（一）選舉公告事項。 

（二）選舉事務進行程序及事項。 

（三）候選人資格審查事項。 

（四）選舉宣導之策畫事項。 

（五）投開票所之設置及管理事項。 

（六）選舉結果之公告事項。 

（七）當選證書之製作事項。 

（八）接受候選人關於選舉事務之申訴。 

六、選委會下設五組，負責執行選委會之決議事項及各項選務工作：  

（一）秘書組：負責候選人之登記、公布選舉人名冊、製作選票、印製選舉公報及製作

選務檔案。 

（二）宣傳組：負責發出選舉人公告，宣導選舉推行事項。  

（三）法制組：負責執行競選期間候選人、助選員、辦理候選人員及其他違反選舉法之

監察事項。 

（四）總務組：負責選務經費之收支、票箱圈選工具之製作及其他選務工作之提供保管

事項。 

（五）投開票事務組：負責投開票所之設置，執行投開票程序及投開票秩序之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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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條各組置組長各一人，各組組長由選委會遴選校內適當之選舉人擔任，並提請學生會 

會長任命之；另各組置組員數人，由組長遴選之。 

八、選委會之預算由選委會編列之。 

九、選委會成員任期一年。 

參、選  舉 

參之一 選舉人 

十、凡學生會會員皆為本法所稱之選舉人。 

十一、選舉應於規定投票時間內於各選區指定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但於規定 

時間內至投票所者仍可投票。 

十二、選委會應於選舉公告發出十個工作天內公布選舉人名冊。 

參之二 候選人  

十三、幹部候選人資格如下： 

（一）會長及副會長候選人須下列資格： 

1、各學制會員（延修生不得登記）。 

2、前一學期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唯已將功抵過者或行善銷過者，不在此限。 

（二）學生行政中心各幹部或成員須具備下列資格： 

前一學期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唯已將功抵過者或行善銷過者，不在此限。 

（三）學生議員候選人須下列資格： 

1、各學制會員（延修生不得登記）。 

2、前一學期無小過(含)以上處分者；為已將功抵過者或行善銷過者，不在此限。 

十四、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如前條所列者，由選委會撤銷候選人登記或當 

選資格。 

十五、經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截止後不得撤回，在登記截止前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 

為候選人。 

參之三 選區及產生方式 

十六、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以全校為選區，搭擋競選產生之；非同額競選者，採相對多數選 

出。 

十七、議員選舉之選區及應選名額之分配如左列：  

（一）採全校會員比例制，會員總人數除以 200 人，每滿 200 人選出一席學生議員，

但其增數再 100 人以上，未滿 200 人者以 200 人計之。 

（二）議員席次中，各科系自行選出一席，其他席次，採全校統計相對多數選出。 

十八、學生會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為同額競選，除必須符合總票數應逾選舉人總數之百分 

之十（含）外，尚需得總投票之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產生之，否則由選委會另 

擇期公告補選之。 

十九、議員之最低當選票數以選舉人總數除以候選人數，所得商數乘以 10％為準。若候選人 

未足額時，其最低票數以選舉總人數除以應選人數，所得商數乘以 10％為準。 

肆、選舉公佈及候選人登記 

二十、選委會應於左列時間內發出選舉公告。  

（一）於投票前三星期前公告選舉種類、名額及投票地點、投票日期及時間、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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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時間。  

（二）於投票日一星期前公告候選人名單及競選期。 

（三）於投票日十個工作日內公告當選人名單及得票數。 

廿一、若於候選人登記時間內無人登記，選委會應公告第二次候選人登記。 

廿二、候選人登記時間不得少於三個工作日。 

廿三、參選人於選委會登記後成為候選人，申請登記之候選人應具下列條件： 

（一）本人學生證影印本。 

（二）本人照片。 

（三）刊登選舉公報之證件及個人資料。 

伍、選舉活動 

廿四、選舉公報由選委會編印，至少於投票日前三個工作日分發，並張貼於適當地點。選舉 

公報應刊載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之候選人證件及個人資料。 

廿五、競選活動之項目如下： 

（一）舉辦政見發表會。 

（二）張貼海報、印發名片、宣傳單及其他宣傳物。 

（三）其他經選委會許可之競選活動。 

若候選人之活動非上列所述者，選委會可視情況予以口頭警告、違規公示或勒令停止

該活動。 

廿六、選委會得協調各候選人，統一安排政見發表會。 

廿七、候選人之競選海報應張貼於選委會公佈之地點。候選人之各種宣傳品，由候選人於投 

票日後三個工作日內自行清除。 

      本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應於登記時繳交清潔保證金新台幣 200 元整，學生議員候選 

人應於登記時繳交清潔保證金新台幣 100 元整，投票日四個工作日後退回。 

廿八、若候選人違反前條拆除期限規定者，則清潔保證金由選委會沒收，並作為雇用文宣清 

潔工之費用。 

廿九、選委會得於各投開票所，置選務人員負責投開票之各項事務；各投開票所得置監票員 

若干名負責監票事宜，監票員可由候選人推薦擔任。  

三十、選委會應於投票日前，擇期由選務人員進行清票、點票、封箱及驗票等相關事宜。 

陸、投票及選舉結束 

卅一、選舉人投票，應憑學生證或本校所開據之學生證明領取選票。 

卅二、選舉投票過程中，由選舉人於投票圈選欄上以選委會所備之圈選工具圈選，選舉人並 

將選票投入指定票箱中。 

卅三、在投票所有下列情事者，選務人員得令其退出，並交由選委會處理： 

（一）在場喧嘩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且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品入場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足以影響他人投票者。 

卅四、開票結果以應符合本法相關規定，唯得票數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開票結果經選委會 

認定即可公布當選名單。學生會相關幹部證書於任期中第二學期最後一次學生議會常 

會或臨時會由輔導單位及學生議會給予認可後即頒發當選職務證書，學生議會議員則 

由輔導單位及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認可後即由學生會會長頒發議員證書，但應屆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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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之證書應於畢業典禮前授與。 

卅五、學生議員之候選人當選後，於任期內轉系或轉夜間部者，即喪失其學生議員之資格。 

卅六、無效票之認定由選務相關人員共同議決之。 

卅七、選票有下列情事者無效： 

（一）圈選一組以上者或一人以上者。 

（二）圈選後又加以修改者。 

（三）非使用選委會所發之選票者。 

（四）非使用選委會之圈選工具者。 

（五）選票有撕毀不完整者。 

（六）選票污染致無法辨認者。 

（七）空白選票、所圈地方非在圈選區內或壓線框者。 

（八）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符號者。 

（九）未加蓋選委會戳記之選票者。 

（十）公開亮票者。 

前項無效票如難認定應由第三十六條規定之人員會商決定之。 

卅八、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得採遠距投票方式辦理。 

（一）為確認投票者為本校學生，遠距投票應透過本校 CIP 應用系統進行。 

（二）遠距投票須登入個人 CIP 帳號及密碼，一個學號僅能投票一次，且一經確認送

出即無法更改。 

（三）遠距投票開票結果僅應顯示候選人票數，不得公開、蒐集、查詢選舉人投票情

形，以符合不記名原則。 

卅九、若候選人對於選舉結果有異議者，應於三個工作天內向選委會提出申訴。 

柒、妨害選舉之處分 

四十、候選人及選舉人有左列各款行為者，選委會得處以口頭警告及違規公示，情節重大者 

得以取消其資格之處分。 

（一）對於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及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 

其放棄選舉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二）對於助選員及選務人員要求期約或交付賄賂及其他不正當利益許而以放棄一定 

之助選或假公濟私而足以影響選務之公正者。 

（三）對於選舉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者。  

（四）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行為，妨害他人競選、助選或自由行使投票 

權者。 

（五）以文字、圖書、信函、宣傳品或演講散布虛構情事而產生損害候選人名譽者。 

（六）以強暴、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妨害選務委員或選務工作人員執行勤務 

者。 

（七）故意破壞選委會之選舉公告、選舉公報、選舉人名冊等資料者。 

（八）扣留、調換或偷竊票箱、選票、圈選工具等選舉物件者。 

（九）破壞、塗改候選人之競選海報或阻擾候選人之競選活動者。 

候選人及選舉人不服前項選委會之處分者，得於處分公布後三日內，申請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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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凡選舉人皆得向選委會舉發，選委會應按其選舉內容，依本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置之。  

捌、罷免投票 

四十二、罷免與投票規定如下： 

（一）當選後四個月內不得提出罷免案。 

（二）罷免案須有百分之十五會員連署及學生議會議員三分之二出席，議員四分之

三同意始得成立。 

（三）第二款兩要件無先後之分，達成後交由選委會舉行罷免投票（選舉人二分之

一以上通過即生效）。 

（四）如第二款所列舉之兩要件為上學期，則選出之學生會會長任期至前會長任期

屆滿為止；如第二款所列舉之兩要件為下學期，則該學期不再進行新任學生

會會長改選。 

四十三、學生會罷免案經通過後，學生議會亦須自動解散以示負責。 

玖、附 則 

四十四、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送會長及指導單位核備後公佈施行，修正亦同。 

四十五、景文科技大學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之直接選舉事宜，依本法之規定，若

本法未規定者，依選委會之決議。 


